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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规则
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

1
分值构成

(总分 100 分)

报价部分：35分

技术部分：35分

综合部分：30分

2 评审基准价计算方法

有效供应商报价：通过初步评审（形式评审、资格评审、

响应性评审）的供应商的响应总报价（不含增值税）。

（1）当通过初步评审的单位数量在5家以上时，采用二

次平均的办法计算评审基准价。即有效供应商的响应总

报价（不含增值税）去掉一个最高报价和一个最低报价

的算术平均值为一次平均值，该平均值及以下的响应总

报价（不含增值税）（含等于一次平均值的供应商响应

总报价，不含一次平均值计算过程中去掉的一个最低报

价）算术平均值为评审基准价。

（2）当通过初步评审的单位数量在5家及以下的，采用

一次平均的方法计算评审基准价，评审基准价为所有供

应商响应总报价（不含增值税）的算术平均值。

2.1
响应总报价（不含增值税）

的偏差率计算公式

偏差率=100%×（供应商响应总报价（不含增值税）－

评标基准价）/评标基准价



—2—

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

3
报价部分

（35 分）

报价得分

（35 分）

（1）当有效供应商响应总报价（不含增值税）等于评

标基准价时，供应商得满分35分；

（2）当响应总报价（不含增值税）高于评标基准价时，

按每高于评标基准价1%扣1分的比例在35分的基础上进

行扣分，扣完为止。

报价得分=35分-（供应商响应总报价（不含增值税）-

评标基准价）/评标基准价×1×100；

（3）当响应总报价（不含增值税）低于评标基准价时，

按每低于评标基准价1%扣0.5分的比例在35分的基础上

进行扣分，扣完为止。

报价得分=35分+（供应商响应总报价（不含增值税）-

评标基准价）/评标基准价×0.5×100

备注：数值精度为小数点后二位，第三位小数进行四舍

五入。

4
技术部分

（35 分）

项目理解与分析

（10 分）

根据供应商对本项目背景、建设内容、区域现状、规划

要求等方面的理解深度进行打分。理解全面深入、分析

透彻的得7-10分；理解较为全面、分析合理的得4-6分；

理解一般、分析较浅的得1-3分；未提供或严重偏离的

得0分。

服务方案

（5分）

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

工作方案进行打分，包括工作思路、技术路线、编制方

法、进度计划等。方案科学合理、思路清晰、可操作性

强的得5分；方案较合理、基本可行的得3-4分；方案一

般、可行性较差的得1-2分；未提供的得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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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

质量保证措施

（5分）

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成果质量控制措施、内部审核机制、

评审保障手段等进行打分。措施完善、机制健全、保障

有力的得5分；措施较完善、基本可行的得3-4分；措施

一般、保障较弱的得1-2分；未提供的得0分。

进度保障措施

（10 分）

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期限承诺及进度保障措施进行

打分，包括进度安排合理性、关键节点控制、逾期风险

应对等。进度安排科学、保障措施具体的得10分；进度

安排较合理、有基本保障措施的得6-9分；进度安排一

般、保障措施较弱的得1-5分；未提供的得0分。

后续服务承诺

（5分）

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后续技术支持、评审配合、报批协助

等服务承诺进行打分。承诺内容具体、响应及时、服务

周到的得5分；承诺较具体、基本满足需求的得3-4分；

承诺一般、服务保障较弱的得1-2分；未提供的得0分。

5

综合部

分（30

分）

企业资质

（10 分）

同时具备工程咨询乙级资质和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

乙级资质的得 6分；具备其中一项甲级资质的加 2分。

具备其中两项甲级资质的加 4分。

企业业绩

（10 分）

近五年（自 2021 年 6 月 1 日以来）承接过水域景观工

程类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业绩的，每提

供一份有效业绩证明材料（合同或批复文件复印件，

加盖公章）得 2分，本项最高得 10 分。

项目负责人

（10 分）

项目负责人具有正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得 8分；

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的得 6分；具有中级工程师职称

的得 4分；同时具有咨询工程师（投资）执业资格的

加 2分。需提供职称证书及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、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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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个月社保证明。

供应商的最终得分：在各位评委完成对响应总报价、技术部分、综合部分的汇总后，评委

打分的算术平均值，作为该供应商的最终得分。本办法计算过程中分值按四舍五入保留两

位小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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